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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风廉政建设学习资料

（2021 年第 4 期）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纪委办公室编 2021 年 5 月 6 日

● 学习内容

一、纪法小课 | 党纪政务处分以外的批评教育和组织处理措

施解读

二、以案为鉴 | 盐城市大丰区：去长沙出差 为何住到张家界

三、警钟长鸣 | 廉政警示教育片《路》_好看视频 (baidu.com)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senatural&vid=7335870791233265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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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纪政务处分以外的批评教育和组织处理措施解读

（一）批评教育类

1.谈话提醒

谈话提醒是指，党组织包括纪检监察机关运用谈话

的方式对监督对象进行提醒和告诫。谈话提醒适用的情

形是，被监督对象有思想、作风、纪律等方面苗头性、

倾向性问题或者轻微违纪违法问题，但尚不需要给予党

纪政务处分。纪委和监委均可以使用谈话提醒方式。《党

内监督条例》第 21 条、《党纪处分条例》第 19 条、《纪

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第 15 条等对党委、纪

检机关使用谈话提醒作出规定；《监察法》第 45 条、

《政务处分法》第 12 条等对监察机关使用谈话提醒作

出规定。谈话提醒对于落实把监督挺在前面，让“红红

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具有重要意义。

2.批评教育

批评教育是指，党组织包括纪检监察机关通过批评

指出被监督对象存在的错误，并要求其改正错误。批评

教育适用的情形是，被监督对象有思想、作风、纪律等

方面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或者轻微违纪违法问题，但尚

不需要给予党纪政务处分。纪委和监委均可以使用批评

教育方式。党章第 40 条、《党内监督条例》第 21 条、

《党纪处分条例》第 19 条、《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

工作规则》第 15 条等对党委、纪检机关使用批评教育

作出规定；《监察法》第 45 条、《政务处分法》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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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等对监察机关使用批评教育作出规定。批评教育是对

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进行日常监督管理的重要方式，其

目的是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3.责令纠正

责令纠正是指，党组织包括纪检监察机关要求相关

单位和人员及时纠正违纪违法行为或者纠正违纪违法

获得的有关利益。纪委和监委均可以使用责令纠正方

式。《党纪处分条例》第 9 条、第 40 条等对违纪行为

的责令纠正作出规定；《政务处分法》第 25 条对违法

行为的责令纠正作出规定。责令纠正的目的是对违纪违

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挽救和减少违纪违法行为造成的

损失和影响。

4.责令赔礼道歉

责令赔礼道歉是指，党组织包括纪检机关责令违纪

的党员主动向受害人当面赔礼道歉。《党员权利保障条

例》等党内法规对责令赔礼道歉作出了明确规定。责令

赔礼道歉的目的一方面是督促违纪党员认识到自己的

错误、悔过自新，另一方面安抚受害人，保障受害人的

合法权益。

5.责令检查

责令检查是指，党组织包括纪检监察机关责令被监

督对象对自己的错误作出书面检查。责令检查适用的情

形是，被监督对象有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或者轻微违纪

违法问题，但尚不需要给予党纪政务处分。纪委和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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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以使用责令检查方式。《党纪处分条例》第 19 条、

《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第 15 条等对纪检

机关使用责令检查作出规定；《监察法》第 45 条、《政

务处分法》第 12 条等对监察机关使用责令检查作出规

定。责令检查的目的是督促被监督对象吸取教训、保证

不再重犯。

6.诫勉

诫勉是指，党组织包括纪检监察机关发现被监督对

象有轻微违纪违法问题，尚不需要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的，应当对其予以诫勉。纪委和监委均可以使用诫勉方

式。根据《党内监督条例》第 21 条规定，党内诫勉适

用的情形是“轻微违纪问题”。根据《政务处分法》第 12

条规定，政务诫勉适用的情形是“公职人员违法行为情

节轻微，且具有第 11 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可以对其

予以诫勉”。诫勉后，免予或者不再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进行诫勉，可以采用谈话的方式，也可以采用书面

的形式。此外，根据有关规定，受到诫勉的领导干部，

取消当年年度考核、本任期考核评优和各类先进的资

格，六个月内不得提拔或者重用。诫勉六个月后，应当

采取适当方式，对诫勉对象的改正情况进行了解。对于

没有改正或者改正不明显的，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调离

岗位、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降职等组织处理。

7.通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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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批评是指，党组织包括纪检机关对具有典型意

义的违纪行为，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批评。《党内监督条

例》第 33 条、《党纪处分条例》第 9 条等对通报批评

作出了规定。实践中，并非所有的违纪行为都要求通报

批评，一般有典型教育意义的违纪行为才适用通报批

评。比如，《党内监督条例》第 33 条规定，对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的，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开除党籍的，

严重失职失责被问责的，以及发生在群众身边、影响恶

劣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应当点名道姓通报曝光。

此外，监察机关在特定情况下也可以使用通报批评

方式。《政务处分法》第 61 条规定，“有关机关、单位

无正当理由拒不采纳监察建议的，由其上级机关、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对该机关、单位给予通报批评，对负有

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理”。

（二）组织处理类

组织处理是指，党组织包括纪检监察机关按照干部

管理权限，对涉嫌违纪违法的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进

行必要的岗位、职务调整的组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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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明显、但短时期难以完全查清违纪事实的审查对象，

根据情况不宜在现岗位继续工作的，可对其予以调整”，

也可以作为对查实的违纪违法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的

惩戒措施。比如，《政务处分法》第 23 条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十五条第六项规定的人员有违

法行为的，监察机关可以予以警告、记过、记大过。情

节严重的，由所在单位直接给予或者监察机关建议有关

机关、单位给予降低薪酬待遇、调离岗位、解除人事关

系或者劳动关系等处理”。

暂停职务是对公职人员重要的组织处理方式。《政

务处分法》第 52 条规定，公职人员涉嫌违法，已经被

立案调查，不宜继续履行职责的，公职人员任免机关、

单位可以决定暂停其履行职务。

2.引咎辞职

引咎辞职是指，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

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

要领导则不宜再担任现职，本人应当引咎辞去现任领导

职务。引咎辞职后，需要追究党纪政务责任的，仍要给

予党纪处分、政务处分。

3.责令辞职

责令辞职是指，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

门根据党政领导干部任职期间的表现，认定其已不再适

合担任现职，可以通过一定程序责令其辞去现任领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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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责令辞职后，需要追究党纪政务责任的，仍要给予

党纪处分、政务处分。

4.免职

免职是党内重要的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方式，不

同于政务处分中的“撤职”处分。免职是指，免去或者建

议免去担任的党内外领导职务。对有证据证明违纪问题

明显、但短时期难以完全查清的被调查对象，或者已经

查实违纪的党员干部，不宜继续担任领导职务的，可予

以免职。免职后，需要追究党纪政务责任的，仍要给予

党纪处分、政务处分。

5.降职

降职是党内重要的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方式，不

同于政务处分中的“降级”处分。降职是指，降低一个以

上职务层级安排职务。降职多用于有严重违纪行为的党

员，给予党纪处分的同时，再给予降职处理，发挥党纪

处分和组织处理的双重惩戒作用。降职后，需要追究党

纪政务责任的，仍要给予党纪处分、政务处分。

（来源：中国方正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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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市大丰区：去长沙出差 为何住到张家界

“组长你看，这张报销单后面没有附相应的出差通知，不

符合财务管理规定……”近日，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纪委监委

在开展作风建设突出问题专项督查时，某单位的一份出差报

销材料引起了督查组干部小束的注意。

发现情况后，督查组及时约谈该单位办公室相关负责同

志。

“这次出差通知是省厅下发，由市局统一组织的，当时蔡

某一行 3人去之前也跟主要领导汇报过了。感谢你们的提醒，

我们现在就完善……”该单位办公室干部王某向督查组解释

道。

出差通知补充完后，督查组仍带着疑虑，一堆台账中其

他的出差报销手续都是完备的，为何唯独就这一个没有附相

应的出差通知？难道只是疏忽？督查组将票据和出差通知

进行了比对，发现了蹊跷：出差通知上显示蔡某一行 3 人出

差去参加博览会，地点是湖南省长沙市，时间为 3 天，但住

宿报销凭证显示只有第一天在长沙，第二天第三天却在张家

界，这两地相距近 400公里。

督查组进一步调查发现，在博览会举办期间，活动方并

没有相应的外出安排。在掌握这些情况后，督查组决定趁热

打铁，约谈了其中一名人员蔡某。

“请你解释一下为什么去长沙参加博览会，但是这张住宿

发票却是‘张家界同程旅游服务公司’？”督查组开门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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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次出差都是跟主要领导报备过的，而且费用方面

也没有超标……”蔡某顾左右而言他，并没有正面回答问题。

“这两地可相距近 400 公里啊，9 点的活动，你们怕是 5

点就要起来了吧……”督查组张组长换了一个轻松的方式问

道。

“活动 3 天时间，我们也只在湖南待了 3 天，也没有报销

额外的费用……”蔡某脸越来越红，低头小声说道。

“你们不是只在长沙待了 3 天！这张发票，地址虽然只有

街道和门牌号，但是查询显示在张家界景区附近，你又怎么

解释？”张组长继续追问。

“我向组织承认错误，是我的思想出现了问题……”蔡某

知道瞒不住，沉默了一会，向督查组袒露实情。

经查，张某、蔡某、卞某一行 3 人根据安排，前往湖南

省长沙市参加为期 3 天的博览会。当天上午参加完博览会开

幕式后，3 人私自改变公务出差行程前往张家界借道旅游，

并将在张家界的住宿费及出差补助等混在出差长沙的费用

中报销。最终，张某、蔡某、卞某 3 人均被给予党内警告处

分，并退还所有违规报支的费用。（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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